
广元市居住证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常住人口全覆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根据《居住证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63号）、《四川省流动人口信息登记办法》（省政府令第279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居住证暂行条例〉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川府函〔2016〕52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广元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居住证的申领、发放、使用等管理活动。
第三条　居住证是持证人在居住地居住、作为常住人口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申请登记常住户口的证明。
第四条　各县区政府负责对居住证管理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设立流动人口服务登记站，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做好各项保障工作。
第五条　公安机关负责居住证申领受理、制作、发放、签注等证件管理工作。
发展改革、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规划住房、经济和信息化、财政、民政、卫生计生、交通运输、工商、司法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居住证持有人的权益保障、服务和管理工作。
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应当协助有关部门做好与居住证制度相关的服务管理工作。
第六条　建立完善全市人口服务管理信息系统，按照统一规划、资源共享、互联互通的原则，推进市级部门、县区之间人口信息的共享。
第七条　申报居住登记是来广元人员的法定义务和申领居住证的基础。
用工单位、来广元人员、房屋出租人及中介机构应当依法申报、登记个人信息，并准确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第八条　申请人自办理居住登记之日起至申领居住证之日止，连续居住满6个月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民，可以向居住地公安派出所申领居住证：
（一）合法稳定就业。是指被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录用（聘用），或者被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招收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在城镇从事第二、三产业并持有工商营业执照等。
（二）合法稳定住所。拥有合法所有权的住房，办理了租赁登记备案的住房，用人单位或就读学校提供的公共住房等。
（三）连续就读。在全日制小学、初中、高中阶段学校、普通高等学校取得学籍并就读的。
（四）其他。符合本市人才落户规定尚未迁移户口的，共同生活的直系亲属（父母、配偶、子女）具有本市户籍的。
第九条　申请人申领居住证，应提交本人居民身份证、近期相片以及居住地住址、就业、就读等证明材料。
申请人及相关证明材料出具人应当对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第十条　居住证遗失、损坏的，居住证持有人应当持申领材料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办理补领、换领手续。
第十一条　申领、补领、换领居住证的，公安机关应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发放居住证。不符合办理条件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领人。
第十二条　居住证持有人，居住地住址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到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三条　居住证由县区公安机关签发，每年签注1次。
居住证持有人在广元连续居住的，应当在居住每满1年之日前1个月内，持居民身份证等有效身份证明、居住证及合法居所证明等，到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办理签注手续。
逾期未办理签注手续的，居住证使用功能中止，补办签注手续后，居住证的使用功能恢复，居住证持有人在广元连续居住年限自补办签注手续之日起连续计算。
第十四条　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依法享受下列权利：
（一）劳动就业；
（二）参加社会保险，按照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享受相应社会保险待遇；
（三）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
（四）参加公共决策、社会事务管理；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为居住证持有人提供下列基本公共服务：
（一）提供义务教育；
（二）就业失业登记、政策咨询、就业信息、职业介绍和职业指导等基本公共就业服务；
（三）国家规定的传染病防治、儿童计划免疫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四）国家规定的计划生育基本项目技术服务；
（五）公共文化体育服务；
（六）法律援助和其他法律服务；
（七）申请公共租赁住房服务；
（八）国家规定的其他基本公共服务。
第十六条　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享受下列便利：
（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办理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
（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
（三）机动车登记；
（四）申领机动车驾驶证；
（五）参加居住地专业技术职务的任职资格考试或者评定，以及职业（执业）资格考试和职业（执业）资格登记；
（六）办理生育服务登记和其他计划生育证明材料；
（七）子女可以在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并参加中考。在居住地接受高中阶段教育并具有三年完整学籍的可以参加高考；
（八）国家规定的其他便利。
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可以对居住证持有人登记的信息进行核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在工作中知悉的居住证持有人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居住证持有人可以持本人居住证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申请查询和按规定变更登记信息。
第十八条　居住证由公安机关统一制作。首次申领免收工本费，换领、补领应当缴纳工本费，工本费标准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有关部门按照法律、法规规定依法予以处理。
第二十条　居住证的式样、规格、材质等，按省公安厅统一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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